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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產品質量法淺述 
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規定 

 

Y.H.Y 撰 

前言 
今，大陸消費者隨著國際資訊大

幅開放下，進而對於欲購買商品會要

求品牌與質量，故促使得現今在大陸

企業或台資企業，都不斷積極對所製

造商品品質與該產品商標標誌形象

作大幅提升與保護，亦由於產品質量

好壞與產品商標標誌形象對於消費

者在購買商品時之權益與認識均極

為重要，因此大陸官方為了加強大陸

企業或台資企業對於產品質量的監

督管理與明確產品之質量責任，日前

制定出《產品質量法》來保護大陸用

戶與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進而能藉此

辦法來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故今在大

陸企業或台商若於大陸從事產品(產

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

產品)生產、銷售活動者都必須遵守大

陸產品質量法相關規定，而至於在大

陸生產者、銷售者則需依照大陸產品

質量法規定負有承擔產品質量責

任，故在大陸企業或台資企業亦必須

遵守大陸產品質量法於產品中需禁

止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

等質量標誌；禁止偽造產品的產地，

偽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禁

止在生產、銷售的產品中摻雜、摻

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相關規

定，由於在大陸生產者應當對其生產

的產品質量負責，而產品質量則應符

合不存在會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

合理的危險，並需有保障人體健康人

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

準，而至於產品則應當具備的使用性

能，其必需符合在產品或者其包裝上

註明採用的產品標準，以符合產品說

明、實物樣品等方式來表明的質量狀

況。 

一、大陸企業或台商對於大陸產品
質量與標誌應注意事項 
現今大陸為了加強企業或台商

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與明確產品

質量責任，進而對產品或者包裝上的

標識其大陸產品質量法要求為：1.需

有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明。2.需有中

文標明的產品名稱、生產廠廠名和廠

址。3.根據產品的特點和使用要求，

需要標明產品規格、等級、所含主要

成份的名稱和含量的，相應予以標

明。4.限期使用的產品，標明生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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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5.使

用不當，容易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者

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有

警示標誌或者中文警示說明，裸裝的

食品和其他根據產品的特點難以附

加標識的裸裝產品，可以不附加產品

標識。 

（一）．大陸企業或台商於大陸“生

產”產品對於產品質量法應

遵守規定 

大陸生產者在生產製造時對於

大陸產品質量法應遵守規定為：1.生

產者不得生產國家明令淘汰的產

品。2.生產者不得偽造產地，不得偽

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3.生

產者不得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

優標誌等質量標誌。4.生產者生產產

品，不得摻雜、摻假，不得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

格產品，而對於大陸企業在產品質量

的監督管理中，對於產品質量須應當

檢驗合格，且不得以不合格產品來冒

充合格產品，而對於可能危及人體健

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工業產品，則

必須符合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

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如未制

定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則必須符合

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要

求。 

（二）．大陸企業或台商於大陸“銷

售”產品對於產品質量法應

遵守規定 
大陸銷售者在銷售產品時對於

大陸產品質量法應遵守規定為：1.銷

售者應當採取措施，保持銷售產品的

質量。2.銷售者不得銷售失效、變質

的產品，其銷售失效、變質產品的，

責令停止銷售，沒收違法生產的產品

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罰款，可以吊銷營業執

照；構成犯罪的，則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3.銷售者不得偽造產地，不得偽

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生產

者、銷售者偽造產品的產地的，偽造

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的，偽造

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等質量

標誌的，責令公開更正，沒收違法所

得，可以並處罰款。4.銷售者不得偽

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等質

量標誌。5.銷售者銷售產品，不得摻

雜、摻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不得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 

銷售者若售出的大陸產品：1.不

具備產品應當具備的使用性能而事

先未作說明的。2.不符合在產品或者

包裝上所註明採用的產品標準的。3.

不符合以產品說明、實物樣品等方式

表明的質量狀況的。銷售者則依照前

款規定負責修理、更換、退貨、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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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後，若屬於生產者的責任或者屬

於向銷售者提供產品的其他銷售者

（供貨者）的責任的，銷售者有權向

生產者、供貨者追償。銷售者若未按

照規定給予修理、更換、退貨或者賠

償損失的，將由大陸管理產品質量監

督工作的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

門責令改正，而再依產品質量法規定

銷售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給

購買產品的用戶，若對消費者造成損

失的，則銷售者應當賠償其損失。 

二、大陸產品質量法與大陸產品商
標印製之關係 
茲由於現今大陸產品中可以快

速表彰商品質量其多為採用“商標”

標誌表彰方式，故大陸企業或台商於

商品上自行印制商標或委任大陸其

他企業在作產品商標印制時，都應充

份瞭解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以

避免違法。茲由於現今大陸商標法規

定若假冒他人註冊商標，構成犯罪

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並可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偽造、擅自製

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

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標識，如構

成犯罪的，除必需賠償被侵權人的損

失外，並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故大

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防止他

人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

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

標標識的違法行為，進而根據大陸商

標法、大陸商標法實施細則等相關規

定，針對大陸商標印製管理部份，而

制定出《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來

保護大陸註冊商標專用權來維護大

陸社會經濟秩序。 

（一）．大陸商標印製單位的申請 

從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條文

得知，若於大陸依法登記從事印刷、

印染、製版、刻字、織字、晒蝕、印

鐵、鑄模、衝壓、燙印、貼花等項業

務的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若需要承接

大陸商品之商標印製業務，則其需檢

附印制商標單位申請表、營業執照影

印本、該單位印制商標規章制度(印制

業務查核規章制度、委印之登記規章

制度、商標標誌進出管理規章制度、

印制損壞標誌之銷毀規章制度、檔案

管理規章制度)、商標印制業務管理人

員資格證書影印本，而向大陸相關單

位申請《印製商標單位證書》，而其

印製商標單位證書則必需由大陸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統一印製，並由大

陸地（市）級工商行政管理局核發，

而至於如有承接煙草製品和人用藥

品商標印製業務的，則必需由省級工

商行政管理局來核發(依現行大陸商

標法實施細則之規定申請人於藥品

商標註冊，應當附送衛生行政部門發

給的證明文件，而申請捲煙、雪茄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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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包裝煙絲的商標註冊，應當附送

國家煙草主管機關批準生產的證明

文件，申請國家規定必須使用註冊商

標的其他商品的商標註冊，應當附送

有關主管部門的批准證明文件)。 

（二）．大陸商標印製單位其應具備

資格 

而大陸企業或台商若欲取得印

製商標單位證書，從大陸商標印製管

理辦法條文得知，必需先具備有承印

商標業務相對應的技術、設備及倉儲

保管設施以及有健全的管理商標印

製業務的規章制度和有3名以上取得

商標印製業務管理人員資格證書的

人員，而商標印製業務管理人員資格

需經由大陸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考

核產生，而依據大陸國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商標局所頒之《商標印製業務管

理人員資格考核大綱》中對於商標印

製業務管理人員其必須熟悉有關大

陸商標法律法規及與其相關之規

章，並應瞭解商標的基本概念與專用

權保護概念(商標種類作用、商標裝璜

概念、商標標誌概念、商標專用權概

念、商標侵權行為概念、商標侵權後

行政與民刑事概念)與商標法規及註

冊制度相關規定(大陸商標法、大陸商

標法實施細則、商標申請、註冊、公

告、異議、延展、轉讓、授權、變更

等規定)與商標管理與印制管理(已取

得註冊商標管理、未取得註冊商標管

理、註冊標誌管理、商標標誌概念、

商標印制規章制度建立、商標管理人

員資格與權利義務和違法責任、商標

印制業務審核)等法規制度及觀念

後，企業才能向大陸相關單位申請所

謂印製商標單位證書，而印製商標單

位證書其必須每兩年驗證一次，商標

印製單位應當在每兩年期滿前兩個

月內經大陸所在地縣級工商行政管

理局向發證機關申請驗證，逾期不申

請驗證的，將由所在地縣級工商行政

管理局責令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

的，則報請發證機關吊銷該企業所持

有印製商標單位證書。 

（三）．大陸商標印制委託人應具備

文件 
大陸商標印製委託人在委託商

標印製單位印製商標時，其應當出示

身分證明文件(營業執照影印本、事業

單位證明文件、外國人或外國企業所

屬國家之合法營業證明)與商標註冊

證或者由註冊人所在地縣級工商行

政管理局簽章的商標註冊證複印

件，並另行提供一份複印件，當簽訂

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使用他人註冊商

標，而被許可人需印製商標的，則其

亦應當出示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文本

並提供一份複印件，至於商標註冊人

單獨授權被許可人印製商標的，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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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註冊人所在地縣級工商行政管

理局簽章的商標註冊證得印件外，其

還應當出示授權書並提供一份複印

件，而當商標印製單位在承接商標印

製(商標印製是指印刷、製作帶有商標

的包裝物、標籤、封簽、說明書、合

格證等商標標識的行為)業務時，對於

商標印製委託人所提供的有關證明

文檔及商標圖案，則商標印製業務管

理人員其應以嚴格核查 1.要印製的

商標樣稿其應當與商標註冊證上的

商標圖樣相同，並標明“註冊商標”

字樣或者標明“或”或者或標記；2.

印製未註冊商標的，不得違反大陸商

標法第八條的規定，不得標註“註冊

商標”字樣或者使用“或”或者或

標記；3.被許可人印製商標的，有明

確的授權書或者其出示的商標使用

許可合同文本中含有許可人允許其

印製商標的內容；其商標樣稿應當標

明被許可人的企業名稱和地址。 

 如果商標印製委託人未提供所規 

定的證明文件檔案，或者其要求印製

的商標不符合本辦法要求的，則大陸

之商標印製單位或企業其不得承接

印製，而對於符合規定的，商標印製

業務管理人員則應按照要求填寫商

標印製業務登記表，載明商標印製委

託人所提供的證明文檔的主要內

容，而商標印製業務登記表中的商標

圖樣則應當由商標印製業務管理人

員加蓋騎縫章，若商標印製單位承印

未註冊商標的，則應當與商標印製委

託人簽訂合同，所印製的商標若侵犯

他人註冊商標專用權時，則雙方各自

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故商標印製單

位應當在其承印的商標標識上標明

印製商標單位證書的編號。 

商標標識印製完畢，商標印製單

位應當提取標識樣品，連同商標印製

業務登記表、商標註冊證複印件、商

標使用許可合同文本複印件、商標印

製授權書複印件等一併造冊存檔。而

商標印製單位應當建立商標標識印

製進出制度，當印製商標標識進出

時，受委託企業應當清點數量登記，

而對印製錯誤標識則應當集中點清

造冊後而進行銷毀，不得使其流入市

場，故商標印製單位其商標印製業務

登記表以及商標標識進出資料其應

當存檔備查，而其存查的期限為兩

年。 

（四）．違反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

罰責 
商標印製單位若違反大陸商標

印製管理辦法處罰規定的，將由行為

地工商行政管理局責令其限期改正

並處罰款；若違反規定者沒有違法所

得的，可以處以 1 萬元以下的罰款；

若違反規定者有違法所得的，可以處



商 標

 

智慧財產權 89.04 82

以 3 萬元以下的罰款；若拒不改正

的，可以收繳其印製商標單位證書，

而對負有直接現任的商標印製業務

管理人員，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

撤銷其商標印製業務管理人員資

格。若在大陸企業未取得印製商標單

位證書，就承接商標印製業務的或未

取得煙草製品或者人用藥品商標印

製資格而承印煙草製品或者人用藥

品商標的，其行為均屬予商標法實施

細則第三十四條所述的非法印製商

標標識行為，而對於非法印製商標標

識的，則將依照大陸商標法實施細則

第三十四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印製或

者買賣商標，對違反前款規定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予以制止，收繳其

商標標識，並可根據情節處以非法經

營額 20%以下的罰款，銷售自己註冊

商標標誌的，商標局還可以撤銷其註

冊商標，但屬於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

的，則依照大陸商標法實施細則第四

十三條）對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採取責令立

即停止銷售；收繳並銷毀侵權商標標

識；消除現存商品上的侵權商標；直

接專門用於商標侵權的模具、印板和

其他作案工具；採取前四項措施不足

以制止侵權行為的，或者侵權商標與

商品難以分離的，責令並監督銷毀侵

權物品，對侵犯註冊商標對用權，尚

未構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

根據情節處以非法經營額 50%以下

或者侵權所獲利潤五倍以下的罰

款，對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單位的

直接責任人員，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

根據情節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同

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應被侵權

人的請求責令侵權人賠償損失，而當

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大陸以商標印製管理辦法來保

護註冊商標專用權，並以維護社會經

濟秩序，故大陸企業或台商其在大陸

所生產銷售產品除應或意到商標印

製行為是否違法外，並應避免觸及到

不正當競爭行為，倘若經營者有擅自

對知名商品的名稱、包裝、裝璜作相

同或近似使用；擅自對他人的字號、

商號、營業設施或活動以及表示他人

商品整體形象的標章、文本、圖形、

代號等標誌作相同或近似使用；使用

他人的營業設施進行營業而不標明

其真實名稱；擅自對他人商品的名

稱、包裝、裝璜作相同或近似使用，

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即可認定為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

裝、裝璜的行為，若進而誤導他人購

買其商品，其都將違反到大陸反不正

當競爭法。 

若依照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經

營者其亦不得在商品或包裝上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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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量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

標誌等質量標誌，使用已被中止的質

量標誌和與實際不符的質量標誌；偽

造或者冒用質量檢驗合格證明、許可

證號、準產證號或者監製單位標誌；

偽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商名稱、姓名

或地址、產品標準編號、商品的加工

地、製造地或者生產地（包括農副產

品的生長地或養殖地）；虛假表述商

品的規格、等級、性能、用途、數量、

製作成分及其含量；虛假或模糊標註

商品的生產日期、安全使用期或有效

期限；按規定應當標明的內容而不予

標明，故經營者不得銷售明知或者應

知有虛假質量表示的商品，而經營者

不得利用廣告或者僱傭或者伙同他

人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作虛假的

現場演示和說明；散佈謠言，張貼、

散發、郵寄虛假的產品說明書或者其

他宣傳材料；在經營場所對商品作虛

假的文本標註、說明、或者解釋；利

用大眾傳播媒介作虛假的宣傳報，廣

告經營者不得在明知或者應知的情

形下，代理、設計、製作發佈虛假或

者引入誤解的廣告，大眾傳播媒介及

其工作人員不得對經營者或者商品

作虛假宣傳報導等方法，對其商業信

譽或者商品的人格質量、性能、用

途、數量、規格、等級、成分及其含

量、製造方式、製造日期、有效期限、

生產者、產地、銷售服務等情況作引

入誤解的虛假宣傳，而同時經營者不

得捏造、散佈虛假事實，以商品的質

量、性能、價格、交易條件等與其他

經營者的同類商品作對比宣傳；刊登

或者發佈聲明性廣告；以客戶、消費

者的名義，向國家機關、大眾傳播媒

介、組織、消費者組織進行投訴；散

佈謠言、散發傳單或其他宣傳品手

段，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

聲譽。 

當大陸企業或台商產品若違反

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被侵害的

經營者或者消費者造成損害的，則應

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侵害的經

營者或者消費者的損失難以計算

的，賠償金額則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

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並應當承擔被

侵害的經營者或者消費者，因調查該

侵權人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

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結語 
現今在大陸投資設廠台資企業

眾多，而關於產品各項大陸法令又不

勝枚舉，故台商對於大陸產品有關法

令（大陸產品質量法、大陸商標印製

管理辦法、大陸商標法、大陸商標法

實施細則、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均

應有充份瞭解，才能於大陸產品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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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產品商標標誌形象能重新定位

與保護，並可藉由瞭解大陸商標印製

管理辦法，才能有效充份掌握到商品

商標標誌質量品質，其一方面除可防

止他人偽造、擅自製造大陸註冊商標

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註冊商

標標識的違法行為外，而另一方面其

亦可藉此來保護台商在大陸商品的

信譽，故大陸企業或台商如能充份運

用大陸產品質量法、大陸商標印製管

理辦法、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則於

大陸市場可得到下列競爭優勢: 

1.大陸企業或台商若能掌握提升大陸

產品的優質化，則可提升大陸消費

者對其產品認識。 

2.大陸企業或台商可藉由大陸產品質

量法、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來檢

視與提升大陸產品與其產品商標標

誌於印製中之整體形象化。 

3.大陸企業或台商可藉由大陸產品質

量法並配合大陸商標印製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來檢視大陸產品是否有偽

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等

質量標誌亦或者其有冒用他人的廠

名、廠址或於生產、銷售的產品中

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之情形發生。 

4.大陸企業或台商若能依大陸商標印

製管理辦法規定取得其印製商標單

位證書，則其日後對於大陸產品商

標標誌印製將有事半功倍之成效。 

5.大陸企業或台商若能充份掌握及瞭

解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大陸產品

規定，則其日後在大陸市場行銷

時，則可避免因不正當行為進而所

產生之違法之行為。 

(作者任職於資訊業)

 

 


